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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一期、二期）2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评估分为咨询对象1：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一期）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咨询对象2：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咨询对象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一期），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09出）第0475号]，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99890.33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别墅式公寓、会所及其他配套设施；根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房地出让[合]字（97）地213号]及土地使用权人介绍，规划建筑面积为52792.22平方米（全部为地上住宅用房）。现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咨询对象2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根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房地出让[合]字（97）地212号]，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120388.7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别墅式公寓及配套设施，规划建筑面积为57274.72平方米。现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本次咨询的咨询时点为2019年4月26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依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次咨询作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设定用途为住宅。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内场地平整。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4月26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价格为739542万元（其中咨询对象1土地价格为368946万元，咨询对象2土地价格为370596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需补交地价款、场地平整费用等。
5.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咨询对象两宗土地拟调整容积率。应金融机构要求，本次评估将两宗土地容积率调整为1、1.05、1.1分别测算，测算结果如下：
	地块
	容积率
	设定宗地情况
	住宅建筑面积
	土地价格（万元）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一期）
	0.53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2792.22
	368946
	69886
	36935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99890.33
	630734
	63143
	63143

	
	1.05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04884.85
	662271
	63143
	66300

	
	1.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09879.36
	693808
	63143
	69457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
	0.48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7274.72
	370596
	64705
	30783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20388.78
	768088
	63801
	63801

	
	1.05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26408.22
	806494
	63801
	66991

	
	1.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32427.66
	844897
	63801
	70181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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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件1：计算过程（以咨询对象2设定1.1容积率为例）
一、测算过程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根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房地出让[合]字（97）地212号]，咨询对象土地面积120388.78平方米，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容积率为1.1，总规划建筑面积为132427.66平方米（全部为地上住宅用房）。
（2）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20%。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2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住宅用地
	系数
	朝阳孙河乡北甸西2902-1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北甸西村、北甸东村、西甸村2902-4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北甸西村、西甸村2902-29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交易时间
	2019.4.26
	100
	2018.1.17
	97.5
	2018.1.4
	97.5
	2017.9.7
	96.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
	48.51年
	100
	70年
	107
	70年
	107
	70年
	107

	地上容积率
	1.1
	100
	1.1
	100
	1.1
	100
	1.1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9
	一般
	99
	一般
	99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致
	100
	一致
	100
	一致
	100
	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9
	城市支路
	99
	城市支路
	99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20388.78
	100
	53525.81
	98
	90394.02
	99
	99921.81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三通
	100
	五通
	102
	五通
	102
	六通
	103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朝阳孙河乡北甸西村2902-1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北甸西村、北甸东村、西甸村2902-4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北甸西村、西甸村2902-29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交易时间
	100/
	97.5
	100/
	97.5
	100/
	96.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7
	100/
	107
	100/
	107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9
	100/
	99
	100/
	99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99
	100/
	99
	100/
	99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9
	100/
	99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103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57152
	61348
	54672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55917
	59416
	5298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则有： 

熟地地面单价＝（55917+59416+52980）÷3＝56104（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56104×132427.66÷10000=742972（万元）
（二）剩余法：

采用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叠拼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通过对北京市住宅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编号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类型
	销售单价（元/平方米）

	D
	中粮瑞府

	北京市朝阳区香江北路
	独栋
	118400

	E
	首开琅樾

	北京市朝阳区京密路与京平辅路交叉口
	叠拼
	103800

	F
	景粼原著

	北京市朝阳区顺黄路
	独栋
	130000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住宅用地
	系数
	中粮瑞府

	系数
	首开琅樾

	系数
	景粼原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9.4
	100
	2019.4
	100
	2019.4
	100
	2019.4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
	100
	60-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地上容积率
	1.1
	100
	1.08
	100
	1.4
	100
	1.1
	100

	区

域

因

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一般
	98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

别

因

素
	建筑类型
	叠拼
	100
	独栋
	115
	叠拼
	100
	独栋
	115

	
	项目建筑规模（平方米）
	126408.22
	100
	43736
	98
	171253
	101
	100000
	99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中粮瑞府

	首开琅樾

	景粼原著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98
	100/
	98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15
	100/
	100
	100/
	115

	
	项目建筑规模
	100/
	98
	100/
	101
	100/
	99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18400
	103800
	1300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107202
	104870
	116516


咨询对象的楼面单价 ＝（107202+104870+116516）÷3＝109529（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09529×132427.66÷10000＝1450467（万元）
（转下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450467
	
	
	
	

	2
	开发成本
	169048
	0.129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3403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6350 
	132427.66
	3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91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318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649
	132427.66
	200
	　
	

	5）
	相关税费
	695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986
	132427.66
	15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986
	　
	　
	
	

	1）
	住宅
	1986
	132427.66
	150
	
	

	2）
	非住宅
	0
	0
	190
	
	

	（4）
	管理费用
	1148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9009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1+5%)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4158
	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4158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77358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7506
	0.2058
	P土
	20.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17506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2058
	
	　
	　
	

	4 .土地价格
	94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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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742972
	50%
	844897

	
	剩余法
	946822
	50%
	


地面单价＝844897×10000÷120388.78＝70181（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844897×10000÷132427.66＝63801（元/平方米）

由于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经测算，该部分应补缴地价款及契税、印花税总金额为177891万元；准确的补缴金额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定的数额为准。本次评估未将上述金额进行扣减。
附件2：土地增值税
	项目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804664
	——
	　

	2.
	扣除项合计
	13971
	　
	

	（1）
	土地取得成本
	8312
	　
	

	1）
	土地取得费用
	8066
	　
	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246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3）
	建造成本
	0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4）
	开发费用扣除
	831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4828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790693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5659.5%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69526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


依据上述测算过程，各容积率测算结果如下：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宗地情况
	住宅建筑面积
	土地价格（万元）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应补缴地价款及契税、印花税（万元）
	土地增值税（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一期）
	213号
	99890.33
	0.53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2792.22
	368946
	69886
	36935
	0
	201616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99890.33
	630734
	63143
	63143
	113503
	349788

	
	
	
	1.05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04884.85
	662271
	63143
	66300
	124423
	367638

	
	
	
	1.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09879.36
	693808
	63143
	69457
	135129
	385488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来广营东路（雍景桃源二期）
	212号
	120388.78
	0.48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7274.72
	370596
	64705
	30783
	0
	201071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20388.78
	768088
	63801
	63801
	152100
	426052

	
	
	
	1.05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26408.22
	806494
	63801
	66991
	165124
	447790

	
	
	
	1.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32427.66
	844897
	63801
	70181
	177891
	46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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